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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城遺址案華人勝訴   

	本報記者陳慧如河濱縣報道 

　　纏訟多時的河濱市中國城遺址開發爭議，終於獲得遲來的正義。 

　　「拯救中國城委員會」，控告河濱縣府、河濱市府和開發商，不顧華人歷史遺址逕自開發一案。河濱縣高院日前判決，這宗未經公聽的土地買賣「違法」。不過開發商仍可上訴，此一判決可能會有變數。 

　　就算維持原判，但要保存這座歷史遺跡，後續還有包括重啟1990年的「歷史紀念公園計畫案」等遊說工作，等待「拯救中國城委員會」完成。「拯救中國城委員會」公關李順強表示，雖說大夥都鬆了一口氣，但距離終極目標，「路還很長」。 

　　據了解，包括河濱縣加大圖書館職員李展英(Judy Lee)、河濱縣加大人類學教授費迪克(Scott Fedick)等學者，強調河濱市老中國城的遺址已有近150年歷史。屬於聯邦註冊的文化遺址，同時也是聯邦、州、縣、市四級地標。20年前該地挖出土三噸重文化遺物，相信這是加州，甚至美國西部最具研究和保存的中國城遺址，值得永久保留。他們對於法官華特絲(Sharon Waters)的判決，紛紛表示肯定。 

　　「拯救中國城委員會」公關李順強透露，法官華特絲同時判決，河濱縣教育局，今後若要出售此中國城遺址，除非找不到政府機關(第一優先)或非營利組織(第二優先順位)承購，最後才可將這塊土地出售給開發商。 

　　據悉中國城遺址屬於河濱縣教育局，該局於2007年，以250萬美元的價格，出售這塊土地給開發商賈博先生(Mr. Jacobs)。開發商賈博先生，打算用來興建醫療商業大樓。 

　　中國城遺址原主人是河濱縣中國廣東移民黃河亮(George Wong)，該遺址位於河濱市Tequesquite街，佔地3.5畝，緊鄰著河濱縣教育局。李順強說，由於黃河亮沒有子嗣後裔，所以最後土地落入河濱縣教育局手裡。目前將爭取設立「黃河亮基金會」，希望教育局能無償捐出設立紀念公園。 

　　至於詳情，支持者可上官網www.saveourchinatown.org瀏覽。 


